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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管理部机关及参公单位 2022 年度

公开遴选公务员面试公告

按照公务员遴选工作有关规定，现就应急管理部机关及参公

单位 2022 年度公开遴选公务员面试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面试人员名单

根据统一笔试成绩由高到低的顺序，按面试人选与拟遴选职

位 5:1 的比例，确定进入面试人员名单（详见附件 1，按姓氏笔

画排序）。

二、面试确认

请进入面试的考生于 3 月 15 日 17:00 前，使用蓝信 APP 确

认是否参加面试。操作步骤如下：

（一）进入面试的考生将收到应急管理部邀请安装蓝信的短

信通知，请点击短信链接安装蓝信 APP，并按提示完成注册。

（二）使用蓝信 APP 发送确认函扫描件（PDF 格式，需本人

手写签名，详见附件 2）至蓝信账号“应急部人事司”。

（三）如网上报名时填报的通讯地址、联系方式等信息发生

变化，请在确认函中注明。

（四）逾期未确认的，视为自动放弃面试资格，不再进入面

试程序。

注意：请开启蓝信 APP 接收通知权限；资格复审、面试以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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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续相关环节均需使用蓝信 APP，勿随意卸载。

三、放弃面试的处理

放弃面试的考生请填写《放弃面试资格声明》（详见附件3），

经本人手写签名，于3月15日17:00前发送扫描件（PDF 格式）至

蓝信账号“应急部人事司”。未在规定时间内填报放弃面试声明，

又因个人原因未参加面试的，将视情节上报中央机关公务员主管

部门记入诚信档案。

四、资格复审

采取线上资格复审方式进行。请考生于 3 月 16 日 17：00 前，

将以下材料按顺序制成 1 个扫描件（PDF 格式）发至蓝信账号“应

急部人事司”：

1.本人身份证（正反面复印在同一张 A4 纸上）、工作证；

2.公共科目笔试准考证；

3.《2022 年中央机关公开遴选公务员报名推荐表》；

4.公务员登记表或者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（单位）工作人

员登记表；

5.现任职务的干部任免审批表；

6.本（专）科、研究生各阶段学历、学位证书；

7.报考职位所要求的从事相应工作经历的有关材料，需列明

所从事工作的具体内容、时间等。

8.职位要求的其他有关材料。

以上材料均需加盖所在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公章，填写组织人

事部门联系人及联系方式。

考生应对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负责，材料不全或者主要信息



3

不实，影响资格审查结果的，将取消面试资格。此外，面试前还

将进行现场资格复审，届时请考生备齐并携带以上材料原件。

五、面试安排

（一）地点。资格复审、职位业务水平测试、面试地点均在

北京西郊宾馆，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王庄路 18 号。

（二）资格复审。请所有考生于 3 月 23 日（星期三）14:30

前到北京西郊宾馆 1 号楼 3 层银杏大厅，持所有资格复审材料原

件，进行现场资格复审。

（三）职位业务水平测试。时间为 3 月 23 日（星期三）

15:30-17:00，具体地点另行通知。

（四）面试。时间为 3 月 24 日（星期四）、3 月 25 日（星

期五）2 天。每天上午面试 8:30 开始，下午面试 13:30 开始，

请所有考生于上午 7:40 前持身份证进入候考室（北京西郊宾馆

1 号楼 3 层银杏大厅）。上午 8:00 前没有进入候考室的考生，取

消面试资格。

（五）综合成绩计算方式。综合成绩（无职位业务水平测试

职位）=笔试成绩×50%+面试成绩×50%。综合成绩（有职位业务

水平测试职位）=笔试成绩×50%+面试成绩×35%+职位业务水平

测试成绩×15%。

六、考察和体检

（一）考察人选的确定。参加面试人数与遴选计划数比例达

到 3:1 及以上的，根据考生面试后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 2:1

确定考察人选；比例低于 3:1 的，考生面试成绩不低于 80 分，

方可进入考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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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体检。进入考察的考生均参加体检。体检由我部统一

组织、集中进行，费用由我部承担。体检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。

参加体检的考生需携带本人身份证、本人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

2 张。体检当日上午需保持空腹（怀孕考生务必于面试前告知我

部）。对在体检过程中弄虚作假或者隐瞒真实情况致使体检结果

失真的考生，一经查实，取消遴选资格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考生报到当天，应出具 48 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、北京

健康宝绿码（当天提前截图保存）、通信大数据行程卡绿码（当

天提前截图保存）。面试资格复审及面试期间，请考生自备不带

呼吸阀的口罩。除身份核验等必要环节外，需全程佩戴口罩，按

要求测量体温，配合工作人员进行疫情防控检测、询问、排查、

送诊等。凡经现场卫生防疫专业人员确认有可疑症状或者异常情

况的考生，视情况另行安排。

请广大考生密切关注北京市和生活所在地疫情防控要求，严

格遵守相关规定，做好自我防护和面试前相关准备。务必保持手

机、蓝信联系畅通，以便及时联系。如通讯方式有变化，请及时

告知；因考生原因联系不上的，后果自负。

联系方式：010-83933748、83933749。

欢迎各位考生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1.面试人员名单

2.确认参加面试（样式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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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放弃面试资格声明（样式）

应急管理部人事司

2022 年 2 月 24 日


